金融办会议制度
 
本办的重要会议主要有：主任办公会、办党组会和办中心组学习会。现将各种会议制度暂作如下规定：
一、主任办公会议
主任办公会议由主任主持，副主任参加，有关处领导列席。会议一般每周召开一至两次。
主任办公会议的主要议题是：讨论确定向市人大、市政府以及上级业务部门请示、报告的重大问题；讨论我市金融改革的有关方针、政策、法规、条例等；部署、审定近期业务工作的重大事项；审定重大财务开支和人事等事项。
主任办公会议的议题由综合处收集安排。各处应于每周五将本周所做工作、下周工作安排及其他需要提交主任办公会议讨论的事项及有关材料，送交综合处，综合处负责会议记录并撰写会议纪要。
主任办公会议决定的事项，有关处室要认真迅速办理和落实，并及时向办领导汇报工作进展情况或办理结果。综合处负责检查督促。
二、办党组会议
办党组会议由办党组书记主持，党组成员参加。必要时可指定有关处室党员领导列席。办党组会议原则每月召开一次，特殊情况可临时召开。
办党组会的主要议题是：传达贯彻上级的重要指示；讨论研究办工作中带全局性的方针、政策问题和改革方案；研究决定本办人事计划、人事任免、人员调配、工资福利、职称评聘、岗位轮换、考核奖惩等人事工作事项；指导办各党支部的工作，研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；研究办党组成员提出的需由党组集体讨论的事项。
党组会议指定专人记录，并负责起草提交党组会议讨论的文稿。
三、办中心组学习会
 办中心组学习会议由党组书记或副书记主持，办各党支部负责人及各处主要负责人参加。
 中心组学习一般采取分散自学与集中座谈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集中学习每月一次。
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科学社会主义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；学习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，通读《邓小平文选》各卷并精读其中重要篇章；学习和掌握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精神；学习和了解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政方针以及各项重要改革措施；学习金融政策法规和与金融工作有关的法律和科学文化知识等。
中心学习组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，交流学习的心得体会，以提高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。
四、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。
五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